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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送達而提存人不為聲請者，應由提存所公告之；同法施行細則第十

五條規定，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為提存者，提存所應將提存通知書

公告之。因提存物歸屬國庫，影響債權人之財產權，故提存之事實應由

提存人通知債權人或由提存所將提存通知書送達或公告，其未踐行上

述程序者，應於前述期間屆滿前相當期間內，補行送達或公告。其未補

行者提存物雖仍屬於國庫，但如合於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者，債權人仍

得依法請求國家賠償。上開施行細則應依上述意旨並斟酌有關事項 ，

通盤檢討修正，以保障人民之財產權。

釋字第三三六號解釋（82.2.4.）

【解釋文】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都市計畫法第五十條，

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未設取得期限之規定，乃在維護都市計畫之整體

性，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至為兼顧土地所有權人

之權益，主管機關應如何檢討修正有關法律，係立法問題。

【解釋理由書】

主管機關為實現都市有計畫之均衡發展，依都市計畫法在都市計

畫地區範圍內設置公共設施用地，以為都市發展之支柱。此種用地在未

經取得前，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同法第六條、第五十一條等有關規定，

限制土地使用人為妨礙保留目的之使用。而都市計畫有其整體性，乃預

計二十五年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之，同法第五條規定甚明。足見上述公共

設施保留地與都市計畫之整體，具有一部與全部之關係。除非都市計

畫變更，否則殊無從單獨對此項保留地預設取得之期限，而使於期限

屆滿尚未取得土地時，視為撤銷保留，致動搖都市計畫之整體。而都市

計畫之變更，同法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九條設有一定之程序，非「取得

期限之預設」所能取代。此與土地法第二百十四條所定保留徵收期滿

不徵收時，視為撤銷之情形，有所不同，兩者更無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

係可言。是同法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第五十條，

釋字第三三六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256‧

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未設取得期限之規定，乃在維護都市計畫之整體

性，而都市計畫之實施，則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

及第一百四十三條並無牴觸。至都市計畫既係預計二十五年內之發展

情形而為訂定，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每五年至少應通盤檢討

一次。其中公共設施保留地，經通盤檢討，如認無變更之必要，主管機

關本應儘速取得之，以免長期處保留狀態。若不為取得（不限於徵收一

途），則土地所有權人既無法及時獲得對價，另謀其他發展，又限於都

市計畫之整體性而不能撤銷使用之管制，致減損土地之利用價值。其所

加於土地所有權人之不利益將隨時間之延長而遞增。雖同法第四十九

條至第五十條之一等條文設有加成補償、許為臨時建築使用及免稅等

補救規定，然非分就保留時間之久暫等情況，對權利受有個別損害，而

形成特別犧牲（Sonderopfer)者，予以不同程度之補償。為兼顧土地所

有權人之權益，如何檢討修正有關法律，係立法問題，合併指明。

釋字第三三七號解釋（83.2.4.）

【解釋文】

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規定，納稅義務人虛報進項稅額者，

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倍至二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依

此規定意旨，自應以納稅義務人有虛報進項稅額，並因而逃漏稅款者，

始得據以追繳稅款及處罰。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六日臺財稅字

第七六三七三七六號函，對於有進貨事實之營業人，不論其是否有虛報

進項稅額，並因而逃漏稅款，概依首開條款處罰，其與該條款意旨不符

部分，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應不再援用。至首開法條所定處

罰標準，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違反稅法之處罰，有因逃漏稅捐而予處罰者，亦有因違反稅法上

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而予處罰者，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本文規

定：「納稅義務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五




